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海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经讨论后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实施2017年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

稿）》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计算结果准确，不会

影响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的实施，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规定，符合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已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或已解除劳动关系激励对象

已授予且未达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三、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理财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实，认真调查了公司投资理

财事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等，认为公司董事会制订了切实有效的内

部控制措施和制度，相关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内控程序健全，公司专门设立了理

财小组，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

产品。 

 

四、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

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审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7年

度审计机构，在提供审计服务期间，遵守职业操守、勤勉尽职，坚持以客观、公正、

公允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较好地履行了《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责任与义务，顺

利完成了审计工作，同时，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

期货及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

司 2018 年度审计要求。因此，同意公司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五、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查核，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融

资的对象均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优质养殖户或经销商，风险可

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陆承平                               李新春                      

 

 

 

邓尔慷                       

 

 

 

 

 

 

 

 

2018年10月24日 

 




